罗山县城市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信（罗）城罚决字〔2025〕第1013号
☑单位名称： 罗山县骏华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21MA9KY2G39J                                              

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周党镇周党村邱把组6号                                                      

□个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住址：                                                          

本机关于2025年 9月5日对 罗山县骏华运输有限公司涉嫌施工工地未采取洒水抑尘有效防尘降尘措施案 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单位） 2025年9月5日，我局接罗山县扬尘污染防控办公室《关于环境污染突出问题的督办通知》称8月26日市环委办督导组暗访发现该工地新罗高装修教学楼工地存在高空抛洒建筑垃圾造成扬尘污染，8月27日控尘专班在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检查中发现该工地仍然存在高空抛洒建筑垃圾。现移交你局，请你单位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对施工单位进行立案处理。请于15个工作日之内将处理结果报送至县控尘办。经查该项目为罗山县高级中学综合教学楼、科创楼、学生宿舍及运动场建设项目，项目施工单位是罗山县骏华运输有限公司。2025年9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到达施工现场，发现罗山县高级中学综合教学楼、科创楼、学生宿舍及运动场建设项目，已经竣工，所有施工项目已正常投入使用。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施工工地未采取洒水抑尘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相关情况；                                   

证据二：《现场照片及说明》，证明当事人施工工地未采取洒水抑尘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现场相关情况以及恢复后的情况；                                                            

证据三：《罗山县大气污染防治突出问题通报视频》，证明当事人施工工地未采取洒水抑尘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相关情况；                          

证据四：《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情况；                                                      

证据五：《罗山县骏华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法复印件，证明罗山县骏华运输有限公司营业资格及当事人身份情况。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行政处罚；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1.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违反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其中 1－2 项且经责令改正后能立即改正的。处罚标准：处 1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  轻微  （轻微、一般、严重或者特别严重）。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邮政银行罗山县支行（账号：100555185910016666 ）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罗山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　罗山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机关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罗山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 罗山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罗山县城市综合执法2025年9月18日  

